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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社
工
口
貝
勞
工
服
務
之
探
討

、
青
年
銷
工
的
問
題

我
國
的
青
年
勞
工
由
於
大
多
離
鄉
在
外
，
缺
乏
父
母

師
長
的
關
照
，
加
上
教
育
程
度
較
低
，
社
會
化
程
度
不
足

，
往
往
易
遭
遇
各
種
問
題
，
且
不
知
如
何
解
決
。
依
攘
陳

憲
生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青
年
勞
工
的
問
題
有
.. 

付
工
作
崗
位
不
固
定
，
流
動
性
很
大
，
缺
乏
敬
業
樂

業
的
態
度
。

口
工
作
璟
境
刻
板
、
單
調
、
生
活
枯
燥
，
缺
乏
適
當

的
休
閒
活
動
。

的W部
分
工
廠
青
年
離
鄉
背
井
，
缺
乏
家
庭
生
活
的
溫

馨
與
親
惰
的
安
慰
，
心
靈
寂
寞
孤
獨
。

制
工
餘
缺
少
…
適
當
休
閒
生
活
，
身
心
未
能
獲
得
調
和

發
展
。的W多

數
工
廠
青
年
不
再
進
修
，
缺
少
理
想
目
標
，
精

神
生
活
變
成
空
虛
。
(
註
一
)

又
根
攘
黃
國
彥
等
人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青
年

勞
工
感
到
困
擾
的
問
題
宿
﹒
.

的
個
人
生
活
上.. 

L

生
活
單
詞
，
沒
有
適
當
休
閒
活
動
。

之
情
緒
不
穩
定
。

n
a不
如
意
，
有
煩
惱
。

4

工
作
時
間
太
長
。

r
a沒
有
進
修
的
機
會
。

口
家
庭
生
活
上
•. 

L

經
濟
問
題
。

Z

家
人
相
處
問
題
(
包
括
父
母
失
和
、
父
母
與
子
女

間
的
問
題
，
及
手
足
之
間
的
爭
吵
。
)

丘
家
人
健
康
問
題
。

H
W朋
友
交
往
上
:

L

生
活
閱
子
狹
小
，
以
致
交
朋
友
的
機
會
少
。

旦
真
正
知
心
的
朋
友
很
難
碰
上
。

丘
缺
乏
人
際
溝
通
技
巧
。

d
u家
長
會
平
涉
朋
友
的
交
往
，
尤
其
是
異
性
朋
友
之

間
的
交
往
為
然
。

的
事
業
前
程
上.. 

L

現
職
工
作
只
是
過
渡
時
期
，
並
非
長
久
之
計
。

Z

想
上
進
卻
又
自
認
為
能
力
及
教
育
不
移
。

n
a羨
慕
坐
辦
公
桌
的
職
員
。

何
其
他
方
面
.• 

L

下
班
後
無
處
可
去
。

且
不
希
望
再
做
下
去
，
想
換
璟
境
。

且
對
職
員
與
勞
工
的
差
別
待
遇
感
到
不
公
平
。

也
已
婚
女
性
對
工
作
與
家
庭
無
法
集
顧
(
註
二
)

近
年
來
，
青
年
勞
工
的
問
題
，
已
引
起
社
會
各
界
的

注
意
，
並
著
手
嘗
試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及
心
理
諮
商
的
方
法

來
協
助
他
們
，
此
師
所
謂
的
勞
工
服
務
又
稱
工
業
社
會
工

作
或
勞
工
輔
導
。

蘇
主豆A

A王

輝

在
各
類
服
務
青
年
勞
工
的
機
構
中
，
以
地
方
政
府
社

會
科
(
局
)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投
入
最
多
。

二
、
政
府
社
工
員
勞
工
服
務

概
況

各
地
方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推
行
勞
工

服
務
，
始
於
六
十
七
年
十
月
臺
北
縣
社
會
局
社
工
員
首
先

成
立
勞
工
輔
導
組
(
註
三
)
，
桃
園
縣
及
彰
化
縣
隨
之
分

別
於
六
十
九
年
元
月
及
九
月
設
立
勞
工
服
務
組
(
註
四
)

至
七
十
年
七
月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鑑
於
上
述
三
縣
的
積
效
不

錯
，
乃
於
當
年
度
的
全
省
社
工
員
工
作
項
目
上
加
上
勞
工

服
務
一
項
(
註
五
)
。
目
前
，
臺
灣
省
有
從
事
勞
工
服
務

的
縣
市
計
為
:
蓋
北
縣
、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華
中
縣
、

彰
化
縣
、
雲
林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臺
南
縣
、
高
雄
縣
、
屏
東

縣
、
臺
南
市
等
(
註
六
)
。
以
下
列
舉
數
縣
市
的
勞
工
服

務
內
容
﹒
.

- 47 一

村
臺
北
縣
•• 

華
北
縣
政
府
社
會
局
之
勞
工
服
務
組
，
設
有
督
導
一

名
，
社
工
員
六
名
。
其
主
要
服
務
項
目
有
四
:

L

勞
工
諮
詢
服
務
:
藉
由
信
箱
及
電
線
電
話
，
隨
時

接
受
勞
工
朋
友
詢
問
各
種
問
題
，
如
有
關
勞
工
法
令
、
如

何
辦
理
休
閒
活
動
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資
源
訊
息
、
兢
業
輔

導
與
訓
練
等
。



Z

休
閒
康
樂
活
動
之
推
廣
﹒
﹒
粘
合
各
廠
礦
辦
理
各
種

大
小
型
活
動
，
如
廠
慶
運
動
會
、
園
遊
會
、
歌
唱
比
賽
、

化
粒
晚
會
、
勞
資
聯
誼
晚
會
等
。

在
培
訓
工
作
﹒
﹒
辦
理
勞
工
輔
導
人
員
職
前
訓
練
及
在

職
訓
練
，
並
協
助
廠
礦
培
養
社
團
幹
部
。

A
Z山
山
刊
勞
友
叢
書.. 

為
提
昇
勞
工
朋
友
生
活
品
質
及

提
進
人
際
關
係
，
特
出
刊
勞
友
叢
書
(
註
七
)
。

。
桃
園
縣•• 

L

勞
工
諮
詢
服
務
。

Z

協
助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開
設
勞
工
研
習
班
。

q
山
辦
理
勞
工
生
活
輔
導
員
訓
練
，
勞
資
代
表
座
談
會

A
h協
辦
廠
際
聯
誼
及
競
賽
活
動
。

丘
勞
工
團
體
工
作
(
註
八
)
。

已
彰
化
縣•• 

L

勞
工
個
案
輔
導.• 

ω
輔
導
低
收
入
戶
及
急
難
戶
。

ω
至
中
心
求
助
。

Z

廠
內
輔
導.. 

ω
辦
理
成
長
團
體
工
作
。
ω
辦
理
勞

工
生
心
理
教
育
巡
迴
講
座
。ω
配
合
廠
方
辦
理
各
項
廠
內

勞
工
福
利
活
動
。

月4、
山
廠
際
輔
導
•• 

ω
勞
工
服
務
社
區
化
，
倒
辦
理
勞
工

輔
導
員
培
訓
及
聯
誼
活
動
。ω
星
橋
勞
友
才
藝
團
各
項
巡

姐
文
康
育
樂
服
務
。
ω
辦
理
勞
工
歌
唱
擂
臺
賽
。
切
辦
理

「
青
春
園
地
」
勞
友
青
年
交
誼
活
動
。

4
u勞
工
法
A
W宣
導
與
諮
詢
.. 

ω
運
用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
宣
導
勞
工
法
令
，
並
辦
理
電
話
、
信
件
、
面
談
諮
詢
服
務

。
倒
配
合
以
廠
為
家
，
以
廠
為
校
運
動
，
推
展
各
項
工
作 (

註
九
)
。

除
了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外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與
高
雄

市
政
府
之
社
會
局
亦
有
推
行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﹒
.

制
臺
北
市
政
府
﹒
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於
七
十
二
年
七
月
正
式
在
中
山

、
松
山
、
南
港
、
內
湖
、
士
林
等
五
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
心
推
展
「
工
商
社
會
工
作
」
(
現
叉
稱
勞
工
社
會
工
作
)

。
內
容
如
下•• 

L

廠
內
福
利
服
務
﹒
﹒
師
協
助
工
廠
成
立
各
種
社
團
班

隊
，
如
土
風
舞
吐
、
烹
飪
班
、
插
花
班
、
中
國
結
班
、
韻

律
班
等
。

Z

工
廠
青
少
年
聯
誼
活
動
:
如
園
遊
會
、
趣
味
競
賽

、
野
外
、
露
營
、
郊
遊
烤
肉
、
登
山
健
行
等
。

1

團
體
工
作
:
有
成
長
團
體
、
幹
部
訓
練
團
體
、
活

動
領
導
、
人
才
團
體
等
。

也
諮
商
服
務•• 

包
括
有
信
件
函
覆
、
電
話
諮
商
、
唔

談
等
(
註
十
)

的
問
高
雄
市
政
府

•• 
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於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間
成
立
勞
工

服
務
組
，
由
四
名
社
工
員
負
責
推
展
「
工
廠
社
會
工
作
」

。
七
十
一
年
十
月
，
高
雄
市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啟
用
後
，
勞

工
服
務
小
組
全
部
派
駐
該
中
心
而
成
為
機
構
式
的
勞
工
服

務
(
註
十
一
)
，
其
服
務
內
容
如
下

.. 

L

勞
工
諮
商
與
輔
導.. 

ω
電
話
、
信
箱
、
面
談
等
諮

商
服
務
。
ω
人
際
關
係
研
習
，
自
我
成
長
等
團
體
輔
導
。

盼
演
講
座
談
。
ω
工
廠
訪
輝
與
輔
導
。

Z

育
樂
活
動.• 

包
括
有
技
懿
研
習
、
球
類
比
賽
、
藝

文
比
賽
、
野
外
活
動
、
康
輔
研
習
等
。
(
註
十
二
)
。

一
一
、
一
項
政
府
社
工
口
貝
勞
工

服
務
的
調
查

村
調
查
目
的

們
鬥
調
查
目
的
.. 

筆
者
從
事
此
項
調
查
研
究
的
目
的
，
乃
是
為
了
解
政

府
社
工
員
所
從
事
的
勞
工
服
務
之
某
些
情
況
，
如

.. 

L

人
員
的
編
制
?

Z

主
要
的
服
務
方
案
。
.

n
a那
些
因
素
影
響
干
擾
工
作
的
推
行
。
-

4

運
用
較
多
的
專
業
技
巧
為
何
?

旦
在
推
行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自
覺
最
需
要
增
加
的
知
一鈞一

詣
。
-a

其
他
建
議
。
.

已
調
查
方
法
與
步
驛•• 

本
調
牽
研
究
係
揉
用
問
卷
訪
問
法
，
問
卷
由
筆
者
依

攘
前
述
之
研
究
目
的
擬
訂
，
經
試
制
與
修
正
之
後
定
案
(

七
十
六
年
九
、
十
月
)
，
題
目
分
閉
銷
與
開
放
二
種
。
資

料
收
集
方
式
係
曲
研
究
人
員
事
先
聯
絡
好
各
勞
工
服
務
組

的
督
導
員
或
社
工
員
，
依
約
定
時
間
赴
各
機
構
訪
問
(
七

十
六
年
十
、
十
一
月
)
，
蓋
灣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及
北
高
二

市
的
勞
工
服
務
組
全
部
納
入
為
訪
問
對
象
，
共
十
六
個
單

位
。

的
口
調
查
結
果
•• 



L
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人
員
編
制

表
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人
員
緝
制
﹒
.

數 l % 

專辦一一-1 30 1 45 .45% 
督導 l

F工盟 i 黨辦一一-1 36 ! 54.55% 
l督導14

66 I 100% 

從
表
一
可
知
政
府
社
工
人
員
有
六
六
人
，
投
入
在
勞

工
服
務
中
，
其
中
三
0
人
(
四
五
﹒
四
五
%
)
是
專
辦
，

此
項
服
務
工
作
，
三
六
人
則
為
兼
辦
(
五
四
﹒
五
五

M
W
)

。
此
處
所
謂
兼
辦
是
指
俏
得
負
責
其
他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如

社
區
工
作
、
低
收
入
戶
輔
導
等
。

表
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主
要
服
務
方
案
﹒
.

|次數|百分比

1 2 1 4 .44% 

1 6 1 13.33% 

(如演講、虛設j | IO |22.22% 
前布了百活動| 句 1 1 民 t;~t? /
(如輔導人員訓練) 1 1 hJ ，，)J咒

巨型型 15 133.33%1 

1_5111. 11% 

~ 100% 

自
一
導

教育快活動

諮詢性活動

計

體

輔

國

一

果
一
長

個
一
成

總

項

立
各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主
要
服
務
方
案

由
表
二
看
出
，
各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主
要
服
發
方
案
，

依
序
為
團
康
休
閒
活
動
(
三
三
﹒
三
三
%
)
、
教
育
性
活

動
台
士
了
二
二
%
)
、
訓
線
性
活
動
(
一
五
﹒
五
五
M
W

)
，
成
長
團
體
(
二
二
﹒
三
三
%
)
，
諮
詢
性
服
務
(
一

一
﹒
一
一
%
)
，
個
案
輔
導
(
四
﹒
四
四M
W
)。

門
已
推
行
工
作
時
較
常
運
用
的
專
業
技
巧
﹒
.

表

推
行
工
作
時
較
常
運
用
的
專
業
技
巧
﹒
.

1 3剖l 位
5 11口1. 3呵6%

2 I 4.54% 

4 I 9ω 

巳:坐:竺三

而設1 百分比

m1 2 1 4 日%
| l臼2 12幻7 幻

| o 1 0% 

4 主理諮商與輔 1 5 1 11.36% 

5.團康活動設計|
與帶領 | 

6 演講技巧 | 
7 評估、研究 | 
8 社會工作行政!

計|

14 

哇4

目

2.團體工作

3.社區組織

1.個去

總、

項

由
表
三
看
出
各
勞
工
服
務
組
織
運
用
最
多
的
技
巧
依

序
為•• 

團
康
活
動
設
計
與
帶
領
(
一
三
﹒
八
二
%
)
、
團

體
工
作
(
二
七
﹒
二
七
%
)
、
心
理
諮
商
與
輔
導
(
一
一

﹒
三
六
%
)
、
演
講
技
巧
(
一
一
﹒
三
六
%
)
、
社
會
工

作
行
政
(
九
﹒
O
九
%
)
、
個
案
工
作
(
四
﹒
五
四
%
)

、
評
估
研
究
(
四
﹒
五
四
%
)
。

A
U那
些
因
素
影
響
平
援
工
作
的
推
展

表
四

那
此
一
一
因
素
影
響
干
擾
工
作
的
推
展
﹒
.

目伊拉-1% 
lp主管竺 1 2 I土竺。
2 廠商不重祖 1 7 1 15 叮

13:本身知識不足" 1 11 110以λ 
，技巧不熟 1 ~ I ~~. ~ ~川

4 經費不足 I 3 I 6.67 

5 人力不足 1 1叩o 122.22 
可蕩王末茹有正花E下一一τZ五;三; 種服務 | I .J.oJ.oJ-..J 月

7.勞工受限於加| 口 1 17 7701.. 
班限制 | U 1" . , I /U 

1 31 6 叮
I 4佔5 l 100% 4 

8.其他

總

項

由
表
四
可
見
出
影
響
勞
工
服
務
推
展
的
因
素
依
序
為

.. 

社
工
人
員
人
手
不
足
(
二
二
﹒
二
三
%
)
，
受
限
於
加

班
，
不
克
奉
加
活
動
與
服
務
(
一
七
﹒
七
七
%
)
，
廠
商

不
重
祖
(
一
五
﹒
五
五
%
)
，
勞
工
不
知
有
此
種
服
聲
(

一
五
﹒
五
五
%
)
，
社
工
者
本
身
知
識
不
足
，
技
巧
不
足

(
一
一
﹒
一
一
%
)
，
經
費
不
足
(
六
﹒
六
七
%
)
，
行

政
主
管
不
支
持
(
四
﹒
四
四
%
)

立
推
行
勞
工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自
覺
最
需
要
增
加
那
些

知
識

由
表
五
看
出
目
前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推
行
勞
工
服
務
時

，
最
需
增
加
的
知
識
依
次
序
為
勞
工
法
規
全
二
﹒
二
五

%
)
，
企
業
管
理
合
二
﹒
八
七
%
)
，
團
體
工
作
技
巧

(
三
了
五
O
%
)
。
其
他
如
經
濟
發
展
概
況
、
會
談
技

巧
、
勞
工
服
務
概
論
等
也
皆
需
要
。

一的一

表
五

推
行
勞
工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自
覺
最
需
要

增
加
那
些
知
識

•• 



同司%

i 10 1 31.25% 

i7 I 21.87% 

3.團體工作技巧 1 4 112.50% 

1 4 國內外經濟發展 叫狀況

8.間康活動設計 I 1 1 3.12% 

9溝通技巧 1 I 3.12% 

10.方案評估 1 I 3.12% 

11 工業心理學 3.12% 
計 I 32 I 99.99% 

目項

1.勞工法規

2.企業管理

5% 

6.25% 

6.25% 

3.12% I 1 

6
.其
他
建
議.. 

經
整
理
可
以
歸
納
為
以
下
數
點
﹒
.

ω
建
議
的
學
校
辦
理
有
關
勞
工
服
務
(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
)
的
訓
練
活
動
使
從
事
此
項
工
作
的
人
有
機
會
再
學
習
。

ω
定
期
舉
辦
全
國
性
的
勞
工
服
葫
(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
)
實
務
研
討
會
。

ω
在
大
學
中
積
極
培
義
勞
工
服
務
(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
)
人
才
。

ω
學
術
界
與
實
務
界
共
同
收
集
勞
工
服
務
(
工
業
社

會
工
作
)
的
相
關
資
料
，
以
彌
補
訊
息
的
不
足
。

切
因
勞
工
行
政
人
員
不
足
，
無
法
落
實
輔
導
工
會
的

功
能
，
若
讓
社
工
員
去
輔
導
工
會
，
則
可
能
落
實
輔
導
工

會
的
功
能
。

2 

2 

5.勞工服務概論

6.會談技巧

7.社會賀諒網絡

四
、
對
政
府
社
工
員
從
事
勞

工
服
務
的
數
項
建
議

岸經l

由
前
述
的
調
查
結
果
，
筆
者
認
為
有
以
下
幾
點
值
得

吾
人
檢
討
並
加
臥
改
進
之

•• 

科
加
強
人
力
蝙
制

•• 

由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所
有
從
事

勞
工
服
務
的
一
批
工
員
，
只
有
四
五
﹒
四
五MW是
專
辦
此
項

工
作
的
，
其
他
的
五
四
﹒
五
六
%
除
勞
工
服
務
外
，
尚
得

乘
辦
其
他
工
作
。
在
只
有
專
精
方
可
能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的

前
提
下
，
我
們
希
望
政
府
加
強
勞
工
服
務
組
的
人
力
編
制

，
使
服
務
工
作
，
應
與
作
者
或
編
輯
聯
絡
。

臼
服
務
方
案
不
可
偏
巖•• 

由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勞
工

服
務
組
服
務
方
案
偏
重
於
國
康
休
閒
活
動
及
教
育
、
訓
練

活
動
。
筆
者
認
為
此
二
者
確
有
其
需
要
性
，
應
予
注
意
，

但
亦
應
提
供
適
當
的
管
道
，
使
勞
工
朋
友
獲
得
有
關
諮
詢

性
及
諮
詢
性
的
服
務
。

片
開
社
區
組
織
技
巧
的
運
用
:
由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社

會
工
作
中
的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、
行
政
、
研
究
等
方

法
營
或
多
或
少
地
被
運
用
在
勞
工
服
務
中
，
但
同
列
為
社

工
五
方
法
之
一
的
社
區
組
織
卻
一
點
也
沒
用
上
。
其
實
筆

者
認
為
社
區
組
織
亦
十
分
值
得
去
運
用
之
，
倒
如
臨
工
廠

裹
的
所
有
工
人
為
一
功
能
社
區
，
從
中
鼓
勵
他
們
互
助
合

作
，
共
同
去
達
成
他
們
的
目
標
，
滿
足
他
們
的
需
求
。

的
加
強
宣
縛
，
讓
資
方
及
勞
工
皆
認
識
勞
工
服
務

.. 

由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干
擾
影
響勞
工
服
務
的
工
作
，
除
制
度

因
素
如
社
工
員
人
力
不
足
，
勞
工
工
時
太
長
等
外
，
認
知

因
素
如
資
方
不
重
腕
，
勞
工
不
知
道
等
也
極
需
以
加
強
宣

導
的
方
式
，
促
使
更
多
的
勞
工
能
移
接
受
服
務
。

的
加
強
勞
工
服
務
人
員
的
在
職
訓
親
﹒
﹒
由
調
查
結
果

顯
示
，
從
事
勞
工
服
務
的
社
工
員
目
前
自
覺
最
需
增
加
的

知
識
為
勞
工
法
規
、
企
業
管
理
、
團
體
工
作
技
巧
等
，
這

些
可
利
用
在
職
訓
練
時
給
予
補
充
提
供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輔
仁
大
學
社
工
象
講
師
)

附
註

•• 

註
一.. 

陳
憲
生
，
工
廠
青
年
生
活
調
遇
問
題
與
輔
導
，
省

立
新
竹
社
會
教
育
館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三
月
，
頁

三
。

註
二•. 

黃
國
彥
等
，
工
廠
青
年
心
禮
之
調
查
研
究
，
中
國

青
年
反
共
救
國
圈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，
頁

一
O
六
|
-
O
七
。

註
二
一
•. 

華
北
縣
政
府
騙
印
，
生
產
力
的
泉
諒.. 
蓋
北
縣
勞

工
輔
導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二
月
，
頁
一
一
。

註
四•• 

桃
園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編
印
，
桃
園
縣
政
府
推
行
社
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勞
工
小
組
工
作
問
介
，
民
間
七
十

二
年
，
頁
一
;
黃
愛
卿
，
勞
工
輔
導
員
設
置
功
能

的
發
揮
，
彰
化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
一
兀
月
，
頁
-
o

註
五.. 
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編
印
，
蓋
灣
推
行
社
會
工
作

員
制
度
成
果
專
輯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十
月
，
頁
三

一
一
一
。

註
六.. 
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編
印
，
蓋
灣
省
七
十
六
年
度

各
縣
市
推
行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實
施
計
畫
，
民
國

七
十
六
年
三
月
。

註
七.. 

整
理
自
劉
玉
璞
，
請
分
享
我
們
曾
經
耕
耘
過
的
這

一
片
田
敵
，
可
愛
北
縣
政
府
社
會
局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
年
六
月
，
頁
一

τ
註
八•• 

罔
註
六
，
頁
五
0
。

註
九.. 

間
註
六
，
頁
一
一
五
。

註
十.. 

賀
料
自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社
工
督
導
員
陳
蛇
榮

提
供
。

註
十
一
: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騙
印
，
高
雄
市
推
行
社
會

工
作
員
制
度
工
作
概
況
與
精
效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
十
二
月
，
頁
二
|
二
一
。

註
十
一
一
: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編
印
，
高
雄
市
勞
工
育
樂

中
心
工
作
簡
介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八
月
頁
一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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